
國立中正大學114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嘉星招生」招生說明 

本校嘉星招生係由學院聯合辦理弱勢生招生，分設有「嘉星招生」甲～辛組（考生限擇一組

報名），考生報名時應就各該組別所有學系排定志願順序並填寫於學習檔案中。本招生第二階段僅

採書審，考生不須到校甄試；錄取方式將依考生甄選總成績、志願序及學系名額，預錄取（正取）

至各學系，備取生則暫不指定學系。甄選委員會統一分發後，獲分發之錄取生於學習檔案所填志

願校系中有缺額時，則由本校逕依其原填志願序及學系缺額，進行最後錄取校系之確定作業。 

一、招生對象：持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之學生。 

二、報名費用：經減免優待後，低收入戶考生 0 元，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甄試費用 

200 元。 
三、招生學系及名額：（各組別及各學系間名額不得相互流用） 

校系 
代碼 組別 招生 

名額 招生學系及名額 

041342 嘉星招生甲組(工) 13 
資訊工程學系 3 名、電機工程學系 2 名、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組 3 名、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工程組 1
名、化學工程學系 2 名、通訊工程學系 2 名 

041352 嘉星招生乙組(管) 13 經濟學系 3 名、財務金融學系 3 名、企業管理學系 3 名、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2 名、資訊管理學系 2 名 

041362 嘉星招生丙組(法) 5 法律學系法學組 1 名、法律學系法制組 2 名、財經法律

學系 2 名 

041372 嘉星招生丁組(文) 10 中國文學系 2 名、外國語文學系 2 名、歷史學系 4 名、

哲學系 2 名 

041382 嘉星招生戊組(理) 7 數學系 1 名、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1 名、物理學系 1 名、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2 名、生物醫學科學系 2 名 

041392 嘉星招生己組(社) 5 社會福利學系 1 名、勞工關係學系 2 名、政治學系 1 名、

傳播學系 1 名 

041402 嘉星招生庚組(教) 3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2 名、犯罪防治學系 1 名 

041412 嘉星招生辛組(心) 1 心理學系 1 名 

四、第一階段篩選方式：請詳閱「114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 

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一）考生須於規定期限（114年5月5日）前完成【繳交甄試費用】及【上傳審查資料】，

始得參加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二）【審查資料】項目： 

1.其他（R.學習檔案、S.經濟弱勢生證明）：考生應於114年3月3日起至本校招生資訊

網下載格式填寫，並與經濟弱勢生證明，整合成1個PDF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其

他」項目。 
(1)學習檔案含學系志願序、自傳（包括家庭概況、成長求學歷程、克服逆境之表現等）、



其他優勢自述（如在高中特殊表現、課外活動及得獎經歷、語文能力等）。 
※學系志願序須就各該報名組別所有學系排定順序，如有未填滿全部校系志願、或

校系志願有重複排序情形者，視同未完成甄試報名手續，不得參加甄試。 
(2)經濟弱勢生證明應繳交112、113、114年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至少1年），文件上須含考生姓名、身分

證號碼；並以連續3年（112-114年）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2.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習歷程自述：依「114學年度大學『申請入

學』招生簡章」之嘉星招生各組校系分則辦理，或參閱「審查資料準備指引」（網

址：https://ccuap.ccu.edu.tw/p/404-1033-62667.php?Lang=zh-tw）。 
（三）指定項目僅辦理資料審查，考生不需到校口試。 
（四）資料審查將全面評量申請者資料，特別考量在相對經濟資源不足之下，申請者成長歷

程奮發向上及強烈學習動機等特質，未具有弱勢生資格者，請於報名時審慎考量。 

六、嘉星招生錄取原則： 
（一）各組由本校依最低錄取標準、考生甄選總成績、學習檔案所填之志願序，依各該組之

學系名額，預錄取（正取）至各學系，備取生則暫不指定學系。 
（二）嘉星招生各組得列備取生，但各學系名額不得相互流用。 

七、登記就讀志願序及統一分發： 
嘉星招生各組之正、備取生，須依規定於登記期間內（114年6月5日至114年6月6日每日上

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向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網址 
https://www.cac.edu.tw/），並將「國立中正大學嘉星招生甲～辛組」選填為就讀志願序。 

八、嘉星招生最後錄取校系之確定作業： 
嘉星招生各組經甄選委員會統一分發後，獲分發之錄取生於學習檔案所填志願校系中有缺額

時，由本校逕依其原填志願序及學系缺額，進行最後錄取校系之確定作業。 
（一）正取生錄取校系確定作業：正取生於學習檔案所填之較前志願學系出現缺額時，將依

甄選總成績高低順序，以其志願序往前遞補，正取生不得異議；若其較前志願無缺額，

則仍維持其原正取分發學系。 
（二）備取生錄取校系確定作業：正取生錄取校系確定後，再依各組之學系缺額，按備取生

名次順序及其於學習檔案所填志願序，指定錄取至各學系。 
（三）公告最後錄取校系確定結果：本校將於114年6月13日下午2時，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址：https://exams.ccu.edu.tw/）公告最後錄取校系確定結果。 

九、獎助學金：可逕至本校學務處生活事務組網頁查詢或電詢(05)2720411轉12101。 
（一）弱勢學生符合本校補助資格者，另可申請高教深耕弱勢學生各項獎助學金。 
（二）經由嘉星招生各組入學之一年級經濟弱勢新生，另可申請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之

「嘉星計畫」新生獎學金，確切補助金額、資格及人數，以入學後公告為準。 

十、其他： 
嘉星招生相關資訊及作業規定請詳閱本校「114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下載網址：https://exams.ccu.edu.tw/p/403-1032-2836.php），考生如有任何問題，請電

詢本校教務處招生組，聯絡電話：(05)2720411轉11101~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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